万财购投诉字〔2020〕1号

万年县财政局关于江西经纬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万年县城市管理局2020年度万年县路灯日常维修耗材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W-WNZFCG-202002-1）

项目投诉处理决定

一、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江西欧赛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万坊镇邓家边村

联系人：吴丹         

联系电话：13755669428

被投诉人1：万年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万年县正大街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3979335434

被投诉人2：江西经纬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万年县帕加尼影院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5779960200

本项目于2020年7月30日发布成交结果公示。我单位于2020年08月10日收到投诉人关于《2020年度万年县路灯日常维修耗材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W-WNZFCG-202002-1）的《投诉书》，依法对投诉事项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人投诉事项

1、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开标时提供原件查验，但其他四家的入围公司没有提供原件查验且参与了二次报价。

2、评标结果中标单位满价中标。

三、投诉人投诉请求

请有关部门打击这种不合法的行为，惩罚代理公司的藐视政府法令行为，勾结供应商控标围标。还招投标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平台。

四、调查情况

经本单位依法调查，事实如下：

关于投诉事项1，代理公司在开标现场有要求各供应商提供投标文件及评审时需要的其他证明资料，评标委员会按招标文件要求对各供应商的资格性和符合性进行了评审，经评标委员会审核确认后，四家供应商响应了招标文件中要求的符合性检查。

关于投诉事项2，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257770元，经核实评标结果第一预成交单位为南昌华全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最终成交金额为253900元，故第一预成交单位并未满价中标。

五、投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13条、第56条，《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17条、第20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

被投诉人如对此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上饶市财政局或万年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90日内向万年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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